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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11 月 4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10 月 1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圆成”或“公司”）收到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浙 07 执 460 号之六】。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原申请执

行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张北阳（如适用）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2、 被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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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如适用）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3、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虞江威（如适用）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4、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虞云新（如适用）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5、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虞云新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 

 

6、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周晓光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6 年 9 月 26 日，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世茂”）、

新光圆成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4.5 亿元，实际放款

4 亿元，新光建材城提供抵押担保，周晓光、虞云新作为连带保证人。因义乌世

茂逾期归还本息，以致成诉。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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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被告义乌世茂、新光圆成偿还原告信托贷款本金、利息、本金罚息、

律师费及保全担保费； 

 2、判令对被告新光建材城所有的位于东阳国际建材城 C1、C2、D6、D7、

D8 区抵押房产的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前述的请求范围内享受优先受偿

权； 

3、判令被告周晓光、虞云新对义乌世茂、新光圆成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4、各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执行情况（如适用） 

1、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东阳国际建材城 C1、C2、

D6、D7、D8 区房地产归买受人蒋振豪（公民身份号码：330724********1378）

所有（详见房地产确权清单），该财产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时起转移； 

2、 解除本院对被执行人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东阳

国际建材城 C1、C2、D6、D7、D8 区房地产的查封； 

3、 买受人蒋振豪可持本裁定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二）其他进展（如适用） 

1、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93），原告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世茂、新光建

材城、新光圆成、周晓光、虞云新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其

借款本金及利息 41,417.22 万元。 

2、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公司收到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

决书（【2019】浙 07 民初 388 号），对此案件进行判决。 

3、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及部分

房产解除查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收到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执行通知书（【2019】浙 07 执 460 号），责令各被告履行（2019）浙 07 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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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号判决书主文内容，并支付执行费。 

4、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签署债务和解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3），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

针对华融证券与义乌世茂、新光圆成、新光建材城等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双

方协商一致，达成和解。 

上述公告均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进

行披露。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拍卖减少了公司部分房产租赁业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拍卖结果将增加公司本期利润，减少公司债务，对改善公司本期财务状

况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根据法院文书依法处理。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的信息披露将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刊登，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中披露的风险因

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浙 07 执 460 号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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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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